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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
作業規範

財政部於9月10日發布本作業規範，並自即日起生
效，本作業規範明定網紅相關營業模式之課徵原則。
網紅在我國境內設有實體固定營業場所、具備營業牌
號或僱用人員協助處理銷售事宜，或透過網路銷售，
其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徵點，即應辦理稅籍登記。
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之勞務收入、網紅自平
臺取得之分潤性質勞務收入，皆應分別依本規範課徵
營業稅。

核釋《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
營業稅作業規範》之免罰期間

財政部於9月10日發布《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
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由於本規範屬網
紅新興交易課稅新制，財政部除責成各地區國稅局積
極輔（宣）導外，並以本令明訂至115年6月30日止
（申報繳納係於同年7月15日以前）為輔導期間。在
此期間，境內網紅及平臺如有未依法辦理稅籍登記、
未依法開立並交付統一發票或申報銷售額繳納營業稅
之情形者，免依營業稅法第45條、第51條、第52條及
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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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置固定資產，折舊提列不可中斷

營利事業購置折舊性固定資產，於提列折舊時，其耐
用年數之認定，除經政府獎勵特予縮短者外，應依其
資產種類，按不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
耐用年數提列折舊。而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如因停業
未供營業上使用而閒置，除折舊方法採用工作時間法
或生產數量法外，應繼續提列折舊，不得中斷；其未
提列者，應於應提列之年度予以調整補列。

財政稅務要聞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活動，應具備自
主研發能力，始得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條均訂有符合規定之研究發展支出得抵減應納營利
事業所得稅額，抵減方式可以選擇按研究發展支出金
額之15%於當年度抵減或按研究發展支出金額之10%
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而為鼓勵企業提升自主研發
能力，爰規定以建立自主研發能力為原則，惟部分委
外研究發展支出如係必要且符合規定者，亦得適用
之。

核釋納稅義務人列報之受扶養未成年子女出售及重
購自用住宅之房屋適用《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之
相關規定

105年起實施房地合一稅，房地交易以實際成交價計
算所得課稅，並應自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
30日內，完成申報。但個人出售104年底以前取得的
房屋，則須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所稅申報。《所
得稅法》第17-2條訂有重購自用住宅退稅（先買後賣
抵稅）之規定，目前本人及配偶均可適用，因未成年
子女須與父母合併申報綜所稅，財政部爰以發布本釋
令，以釋明未成年子女2年內重購自用住宅，同樣適
用重購退稅優惠。

營業人於年度中取得國內及國外之股利收入，應全
數併入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之免稅銷售額辦理申
報

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中所取得國內及國外被
投資公司之股利收入，得暫免列入當期營業稅之免稅
銷售額申報，俟年度結束，將全年度之股利收入，彙
總併入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並
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擇定比例
抵扣法或直接扣抵法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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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關於本刊

KPMG服務團隊以專業的稅
務見解及多年應對稅捐稽徵
機關查核之經驗，彙整最新
稅務法規及要聞，使讀者可
以輕鬆掌握第一手稅務資訊
新知。藉由KPMG的導讀及
觀察資訊補給，有利企業及
時因應稅政或稅制之快速變
革，精準迅速掌握各項稅務
訊息，而在經營上能建立前
瞻的思維及宏觀的視野。

14 2025年10月份、11月份稅務行事曆

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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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
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
規範

2025年10月號

近年來網紅崛起，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例如
影音、圖文等）上傳網路（社群媒體、影音平臺、線
上媒體等，下稱平臺），並授權平臺利用其上傳創作
或資訊播放廣告或提供相關付費服務，由平臺自廣告
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例如廣告收入或訂閱收
入），而網紅達一定條件（例如達一定粉絲人數）或
與平臺簽訂合約，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形
成網紅、平臺、廣告主與觀眾四方連結之交易，屬新
興網路交易，為明確是類交易之營業稅課徵，財政部
於9月10日以台財稅字第11404590640號令訂定發布
《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
作業規範》（下稱本規範，內容請詳行政院公報），
並自即日生效，茲整理本規範重點並解析課稅邏輯如
下。

一. 應否辦理稅籍登記

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應辦理
稅籍登記。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實體固定營業場所、
具備營業牌號或僱用人員協助處理銷售事
宜。

（二）透過網路銷售，其當月銷售額達營業稅起
徵點（銷售貨物為新台幣（下同）10萬
元，銷售勞務為5萬元）。

二. 網紅勞務性質認定

符合營業人要件之網紅提供之表演勞務不適用加
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第3條
第2項但書有關執行業務者提供之專業性勞務及
個人受僱提供勞務之規定，應依本規範課徵營業
稅。平臺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網
紅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等營業模式，應
分別依其課稅原則課徵營業稅。

三. 「境內」廣告主、「境內」付費或免付費觀眾之
認定

依據營業稅第4條規定，境內提供或使用之勞務
均屬課稅範圍，因此本規範參照《跨境電子勞務
交易課徵營業稅規範》訂定「境內」廣告主、
「境內」觀眾之定義如下：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固定營業場所。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個人：

1.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或居所。

2. 所使用電腦設備或行動裝置之安裝地在
中華民國境內。

3. 所使用行動裝置連結之手機號碼，其國
碼為中華民國代碼（886）。

4. 依有關之資訊可判斷為中華民國境內之
自然人，例如帳單地址、支付之銀行帳
戶資訊、使用設備或裝置之網路位址
（IP位址）、裝置之用戶識別碼（SIM
卡）。

四. 課徵原則

（一）平臺自廣告主取得勞務收入者

1. 境內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內廣
告主，收看者無論為境內或境外免付
費觀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
稅，適用稅率5%。但境內平臺為查定
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60031&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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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境內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
告主，與境外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
予境內廣告主，收看者如為境內免付
費觀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
稅，適用稅率5%；境內平臺銷售廣告
播放勞務予境外廣告主，收看者如為
境外免付費觀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
課徵營業稅，適用零稅率。但境內平
臺為查定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
用稅率1%。

3. 境外平臺銷售廣告播放勞務予境外廣
告主，收看者如為境內免付費觀眾，
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適用
稅率5%。

（二）平臺自付費觀眾取得勞務收入者

1. 境內或境外平臺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
境內付費觀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
徵營業稅，適用稅率5%。

2. 境內平臺銷售付費電子勞務予境外付
費觀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
稅，適用零稅率。但境內平臺為查定
計算營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
1%。

（三）網紅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者

1. 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內平臺，收
看者無論為境內或境外付費或免付費觀
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適
用稅率5%。但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
業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1%。

2. 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外平臺，與
境外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內平臺，收
看者如為境內付費或免付費觀眾，該勞
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適用稅率
5%；境內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外平
臺，收看者如為境外付費或免付費觀
眾，該勞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適
用零稅率。但境內網紅為查定計算營業
稅額之營業人，適用稅率1%。

3. 境外網紅銷售表演勞務予境外平臺，收
看者如為境內付費或免付費觀眾，該勞
務收入應依法課徵營業稅。但基於稽徵
簡便及加值型營業稅進項稅額可扣抵銷
項稅額原則，境外網紅得免辦理稅籍登
記及報繳營業稅。

* 基於稽徵簡便及加值型營業稅進項稅額可扣抵
銷項稅額原則，境外網紅得免辦理稅籍登記及
報繳營業稅

提供地 使用地
稅率

平臺 廣告主 觀眾

境內 境內 境內 5% or 1%

境內 境內 境外 5% or 1%

境內 境外 境內 5% or 1%

境內 境外 境外 0% or 1%

境外 境內 境內 5%

境外 境外 境內 5%

提供地 使用地
稅率

平臺 觀眾

境內 境內 5% or 1%

境內 境外 0% or 1%

境外 境內 5%

提供地 使用地
稅率

網紅 平臺 觀眾

境內 境內 境內 5% or 1%

境內 境內 境外 5% or 1%

境內 境外 境內 5% or 1%

境內 境外 境外 0% or 1%

境外 境內 境內 5%

境外 境外 境內 得免＊



7© 2025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global organization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Limited, a private English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All rights reserved.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2025年10月號

KPMG Observations

本作業規範之規定看似複雜，然其課稅原理有一定之
邏輯，茲彙整如下：

一. 勞務提供地或使用地只要其中之一在境內者，即
為營業稅之課稅範圍。

二. 前述「境內」使用地之認定，如一勞務提供行為
同時涉及多方同時使用該勞務，只要其中一方使
用者在境內，即視同使用地在境內。例如：網紅
（勞務提供方）自平臺取得分潤性質勞務收入之
營業模式，平臺（使用者之一）扮演中介角色播
放網紅表演勞務，須透過觀眾（使用者之二）收
看（消費）行為，始能完成網紅表演勞務之交
易。故是類交易除依平臺使用地判斷外，尚應以
觀眾使用地判斷，只要平台或觀眾其中之一位於
我國境內，即符合境內使用之情況，則網紅自平
臺取得之分潤收入即屬我國營業稅課稅範圍。

三. 如涉及境內提供服務並由「境外」使用之情形
（例如，境內平臺提供廣告服務給境外使用），
所稱境外使用，必須所有使用者均於境外使用
（例如廣告主及觀眾均在境外）始得適用零稅
率。

四. 如服務提供者位於境外，提供服務予境內使用者
（例如：境外平臺銷售勞務給境內廣播主或境內
觀眾），境內使用者如為自然人，應由境外業者
依營業稅法第35條規定報繳營業稅；如境內使用
者為非自然人，則應由境內使用者（即勞務買受
者）依營業稅法第36條規定申報納稅，然專供其
經營應稅貨物或勞務之用者，免予繳納。

由於本規範屬網紅新興交易課稅新制，為免網紅及平
臺業者對相關課稅規定認識不清，財政部另以114年9
月10日台財稅字第11404590641號令，訂有至115年
6月30日止（申報繳納係於同年7月15日以前）為輔導
期間，在此期間，境內網紅及平臺如有未依法辦理稅
籍登記、未依法開立並交付統一發票或申報繳納營業
稅之情形者，均得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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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114年9月10日台財稅字第11404590641號令

核釋《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
或分享資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
之免罰期間

一. 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之個人（以下
簡稱網紅）及利用前開網紅資訊內容播放廣告或
提供相關付費服務，自廣告主或付費觀眾取得勞
務收入之平臺，未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
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32條、114年9月10
日訂定發布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
訊課徵營業稅作業規範第3點及第4點規定，辦理
稅籍登記、開立並交付統一發票或報繳營業稅
者，主管稽徵機關應積極輔導，依下列各款規定
免予處罰：

1. 115年6月30日以前未依法辦理稅籍登記者，
免依營業稅法第45條規定處罰。

2. 115年6月30日以前未依法開立並交付統一發
票者，免依營業稅法第52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處罰。

3. 115年7月15日以前未依法申報銷售額及繳納
營業稅者，免依營業稅法第51條規定處罰。

二. 前開平臺依營業稅法第28條之1第1項規定委託報
稅代理人，其代理人於115年7月15日以前未依規
定期間代理申報繳納營業稅者，免依同法第49條
之1規定處罰。

財政部於9月10日以台財稅字第11404590640號令訂
定發布《個人經常性於網路發表創作或分享資訊課徵
營業稅作業規範》（下稱本規範），由於本規範屬網
紅新興交易課稅新制，財政部除責成各地區國稅局積
極輔（宣）導外，並以本令，訂定至115年6月30日止
（申報繳納係於同年7月15日以前）為輔導期間。在
此期間，境內網紅及平臺如有未依法辦理稅籍登記、
未依法開立並交付統一發票或申報銷售額繳納營業稅
之情形者，免依營業稅法第45條、第51條、第52條及
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前開平臺依法委託之報
稅代理人，則免依營業稅法第49條之1規定處罰。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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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增修&新頒解釋令 2025年10月號

財政部114年9月18日台財稅字第11404562820號令

核釋納稅義務人列報之受扶養未成年
子女出售及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適用
《所得稅法》第17條之2之相關規定

納稅義務人列報扶養之未成年子女出售自用住宅之房
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自完成
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由同一子女重購自用住宅之房
屋，得適用所得稅法第17條之2有關扣抵或退還綜合
所得稅規定；先購後售者亦適用之。

105年起實施房地合一稅，房地交易以實際成交價計
算所得課稅，並應自所有權移轉登記日的次日起算
30日內，完成申報。但個人出售104年底以前取得的
房屋，則須計算財產交易所得併入綜所稅申報。根據
《所得稅法》第17-2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
宅的房屋所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的綜合所得稅
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如重購自用住宅
的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得於重購自用住
宅的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自其應納綜合所得稅額
中扣抵或退還，先購後售也適用。目前本人及配偶均
可適用，至於未成年子女重購自用住宅部分，因未成
年子女須與父母合併申報綜所稅，財政部爰以發布本
釋令，以釋明未成年子女2年內重購自用住宅，同樣
適用重購退稅優惠。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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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活
動，應具備自主研發能力，始得適用
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

2025年10月號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4年9月18日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為鼓勵企業提升自主研發能
力，持續投入創新研發活動，爰以投資抵減營利事業
所得稅額為獎勵措施，鼓勵公司積極投入研究發展，
並應以建立自主研發能力為原則，惟部分委外研究發
展支出如係必要且符合規定者，亦得適用投資抵減。

該局進一步說明，按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
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公司或有限合
夥事業從事研究發展，應以建立自主研發能力為原
則，始得認列為研究發展支出。但個別研究發展計畫
部分有委外必要者，其下列委外研究發展費用，不在
此限：

一. 委託國內大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內大
專校院專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二.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認定之委託國外大
專校院或研究機構研究，或聘請國外大專校院專
任教師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費用。

三. 委託經經濟部產業發展署認定之國內醫藥研發服
務業者從事研究發展之費用。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申報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
減，研究計畫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惟
國稅局查核發現，其中一項研究計畫支出全部委託研
究機構研究，甲公司並未投入該項研究計畫，相關委
外研究支出不適用投資抵減。

《產業創新條例》第10條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條均訂有符合規定之研究發展支出得依規定之抵減
率抵減應納之營利事業所得稅額，而抵減方式可以選
擇按研究發展支出金額之15%於當年度抵減；或按研
究發展支出金額之10%自當年度起3年內抵減。上述
條例對研究發展之要求，分別明定應具有「高度之創
新」及「一定創新」程度，並均要求以建立自主研發
能力為原則，委外研發為例外，故研究計畫部分有委
外之必要者，除需須符合相關規定外，營利事業自身
亦需投入研發，方得適用投資抵減優惠，倘全數委外
研發，將無研發投抵之適用。

KPMG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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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閒置固定資產，折舊提列
不可中斷

2025年10月號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114年9月4日

KPMG Observations
近期部分營利事業受美國對等關稅影響，縮減生產規
模，甚而將部分生產線上設備暫停使用，對此，財政
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
條第2項規定，固定資產之折舊，應逐年提列不得間
斷；其因未供營業上使用而閒置，除其折舊方法採用
工作時間法或生產數量法外，應繼續提列折舊；其未
提列者，應於應提列之年度予以調整補列。

該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之固定資產，如其折舊方
法採用工作時間法或生產數量法，因在閒置期間未實
際供生產使用，故其折舊費用計算為0元；惟若採用
平均法、定率遞減法或年數合計法者，縱閒置未使
用，仍應依據實際成本，以其未折減餘額，依上開查
核準則規定繼續提列折舊，不得中斷。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109年1月購置機器設備1台供
生產使用，成本300萬元，預估殘值50萬元，耐用年
限5年，採平均法計提列折舊，每年應提列折舊費用
50萬元，甲公司112年下半年受經濟景氣影響，產量
鉅幅下滑，致該機器設備閒置未使用，故甲公司就該
設備僅提列112年上半年折舊25萬元，並於113年下半
年景氣回升機器設備恢復使用時，續提113年下半年
折舊費用25萬元，經稽徵機關發現其112及113年均未
依查核準則規定按年提列折舊，乃輔導其更正補列
112及113年度折舊費用，各增加25萬元。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購置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應按不
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耐用年數，依營利事
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逐年提列不得間斷，如未依規
定提列者，應於應提列之年度予以調整補列，不得自
行遞延於以後年度補提。

營利事業購置折舊性固定資產，於提列折舊時，其耐
用年數之認定，除經政府獎勵特予縮短者外，應依其
資產種類，按不短於「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之
耐用年數提列折舊。而依所得稅法規定，固定資產之
折舊方法，以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法、年數合計
法、生產數量法、工作時間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折舊方法為準，並應逐年提列。依此，營利事業之
固定資產如因停業未供營業上使用而閒置，除折舊方
法採用工作時間法或生產數量法，因未實際供生產使
用，其折舊費用可能為零外，採用平均法、定率遞減
法、年數合計法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折舊方法
者，應按其實際成本，以其未折減餘額，按原折舊方
法分年繼續提列折舊，不得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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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稅務要聞

營業人於年度中取得國內及國外之
股利收入，應全數併入當年度最後
一期營業稅之免稅銷售額辦理申報

2025年10月號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14年9月３日

KPMG Observations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為簡化報繳手續，兼營投資
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中取得之國內及國外股利收入，
得暫免列入當期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年度結束，再
將上開全年取得之股利收入，彙總加入當年度最後一
期之免稅銷售額辦理申報，並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計算辦法」相關規定，按當年度進項稅額不得扣抵
銷項稅額比例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

該局說明，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計算方式得
採比例扣抵法或直接扣抵法，兼營營業人可自行選擇
較有利之扣抵方式辦理申報，採用之扣抵方式不同，
可扣抵之進項稅額將會有所差異，惟採用直接扣抵法
之兼營營業人，須符合帳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
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物之實際用途，且經採用後
3年內不得變更。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為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
112年間取得被投資公司之國內股利收入新臺幣（下
同）1,000萬元及國外股利收入2,000萬元，惟於申報
112年11-12月（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
（403）時，免稅銷售額部分僅列報國內股利收入
1,000萬元，漏未將國外股利收入2,000萬元併同計入
不得扣抵比例調整計算，經該局查獲，除補徵營業稅
額外，另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
第5款規定予以處罰。

該局特別提醒，有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應將全年度
取得之股利所得併入當年度最後一期的免稅銷售額辦
理申報，並依規定計算調整稅額，如有未依規定辦理
者，在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
人員進行調查前，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規定，
主動向稽徵機關補報及補繳所漏稅款，以免受罰。

兼營投資業務之營業人於年度中所取得國內及國外被
投資公司之股利收入，依財政部78年5月22日台財稅
第780651695號函規定，為簡化報繳手續，得暫免列
入當期營業稅之免稅銷售額申報，俟年度結束，將全
年度之股利收入，彙總併入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之
免稅銷售額申報計算應納或溢付稅額，並依《兼營營
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按當年度進項稅額不
得扣抵銷項稅額比例計算調整稅額，併同繳納。若帳
簿記載完備，能明確區分所購買貨物、勞務或進口貨
物實際用途者，可選擇採用直接扣抵法，按貨物或勞
務實際用途計算進項稅額可以扣抵銷項稅額的金額及
購買國外勞務的應納稅額，惟經採用後三年內不得變
更。

另提醒注意，為因應CFC（受控外國公司）制度之實
施，倘營利事業規劃將CFC公司之盈餘匯回台灣，除
營利事業所得稅之考量外，尚須考量營業稅之影響，
建議試算是否應採用直接扣抵法申報較為有利，以避
免誤採比例扣抵法致產生溢繳納營業稅款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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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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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0月1日 – 10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三季（7－9 月）之進項憑證於進
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 10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
溢付稅額。

營業稅

10月1日 – 10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0月1日 – 10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 10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0月1日 – 10月31日 營業用下期汽車使用牌照稅開徵繳納。 使用牌照稅

10月1日 – 10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0月1日 – 10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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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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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1月1日 – 11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三季（7—9 月）營業稅。 營業稅

11月1日 – 1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1月1日 – 1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1月1日 – 1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 1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1月1日 – 1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1月1日 – 1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1月1日 – 11月10日
1.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2.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1月1日 – 12月1日 地價稅開徵繳納。（原繳納期限11月30日因適逢假日，順延至12月1日） 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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